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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 聯交所」）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，
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
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（前稱世紀聯合控股有限公司）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1959）

ZHONG JU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
中 聚 投 資集團有限公司

股權高度集中

本公告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之要求，就中聚投資集團有
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股權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日集中於極少數本公司股東（「股
東」）一事作出。

股權高度集中

本公司注意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「證監會」）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
十七日刊發一份公佈（「證監會公佈」）。

誠如證監會公佈所披露，證監會近期已就本公司之股權完成查訊。證監會查訊
結果顯示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日，有二十名股東合共持有101,224,000股本公司
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，相當於已發行股份之19.10%。有關股權連同由本公司的主要股
東持有之377,434,000股股份（佔已發行股份之71.21%），相當於已發行股份之
90.31%。因此，只有51,344,000股股份（佔已發行股份之9.69%）由其他股東持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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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證監會公佈，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日之股權架構如下：

所持
股份數目

佔已發行
股份總額
百分比

（股數） (%)

莫銘東及其相關人士（附註1） 377,434,000 71.21
二十名股東（附註2） 101,224,000 19.10
其他股東 51,344,000 9.69  

合計 530,002,000 100.00
  

附註1：  376,932,000股份由MSINT LTD持有，而MSINT LTD由莫銘東擁有 99%股權，Ng Yiu 
Ming擁有1%股權。莫銘東另擁有502,000股份的實益權益。

附註2：   3,000,000股份由本公司之主席，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羅厚杰持有。

誠如證監會公佈所述，

(a) 股份之收市價從二零二五年十月二日之0.215港元上升13.5倍至二零二六年
三月二日之3.11港元。

(b)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六日，股價收報4.46港元，較二零二五年十月二日之
收市價0.215港元高出19.7倍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澄清，上述資料乃摘錄自證監會公佈，
而除(i)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XV部存檔之最新可得權益披
露通知所載莫銘東及其聯繫人持有之股份；及(ii)上文(a)至(b)段所載資料外，
本公司並無獨立核實該等資料。更多資料請參閱證監會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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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持股量

根據可得資料及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深知，本公司確認，於二零
二六年三月二日及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中不少於25%由公眾人士
持有，且本公司能夠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項下之公眾持股量規定。

鑑於股權高度集中於數目不多之股東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，即使少量
股份成交，股份價格亦可能大幅波動，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此外，
由於股權高度集中，本公司證券可能並無真實市場，或其股權可能已集中於少
數股東手中。

承董事會命
中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、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羅厚杰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羅厚杰先生、陳華泉先生、李惠芳女士、李健昌先生及楊劍先生；
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偉強先生、李衛寧先生及嚴斐女士。




